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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330次會議紀錄 

107年 7月 4 日府都新字第 1076000356號 

壹、 時間：民國 107年 6月 8日（星期五）上午 9時 00分 

貳、 地點：臺北市政府北區 2樓 N206會議室專區 

參、 主持人：方副主任委員定安代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略（詳簽到簿）                     紀錄彙整：蕭萱  

伍、 實施者已於會議中報告，並經委員及幹事充分討論，爰紀錄僅為摘要重點整理 

陸、 報告提案： 

一、修正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317次討論提案 (三) 「擬訂臺北市大
安區龍泉段一小段 393地號等 1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會議紀錄(承辦人：
更新事業科 陳信嘉 2781-5696#3087) 

討論發言要點： 

（一） 交通局 洪幹事瑜敏(書面意見)  

本報告案修正會議紀錄僅財務計畫及更新獎勵部分無涉本局事項，無意見。 

（二） 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謝幹事旻成（書面意見） 

本案於「『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1040730專案委員

會議」決議修正後通過。 

修正前： 

（四）財務計畫部分 

2.本案提列特殊因素費用（制震系統工程費用及逆打工法）約 1億 1363萬餘

元，經實施者說明並經審議會討論後，予以同意。 

（九）老舊公寓更新專案獎勵 

3.環境貢獻度原則，業經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同意給予改善基地微氣候 95.15

平方公尺（法定容積 1.00％）、防災機能加強 285.46 平方公尺（法定容

積 3.00％）之獎勵額度。 

修正後： 

（四）財務計畫部分 

2.本案提列特殊因素費用（制震系統工程費用及逆打工法）約 1億 2861萬餘

元，經實施者說明並經審議會討論後，予以同意。 

（九）老舊公寓更新專案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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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環境貢獻度原則，業經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同意給予改善基地微氣候 95.15

平方公尺（法定容積 1.00％），另防災機能加強之獎勵額度依 104年 7月

30日「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提送方案核實計

算獎勵值。 

決議：經委員表示無意見後，同意予以修正。 

柒、 討論提案：  

一、「擬訂臺北市內湖區碧湖段四小段410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都

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事業科 毛胤儒 2781-5696#3086） 

討論發言要點： 

（一） 消防局 林幹事清文(書面意見)  

本案係所有權人撤銷事業計畫同意書疑義，未涉本局權管，無意見。  

（二） 交通局 洪幹事瑜敏(書面意見)  

本次係所有權人撤銷同意書，未涉及交通，爰本局無意見。。 

（三） 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謝幹事旻成（書面意見） 

無意見。 

（四） 都市更新處 

因本案所有權人於 107年 6月 7日來函取消撤銷同意書，建議本次提會議題

免予討論，後續依相關程序辦理。 

決議：經業務科室說明所有權人來函取消撤銷同意書，同意本次提會議題不予討

論，本案後續逕依程序辦理。 

二、「擬訂臺北市松山區敦化段四小段261地號等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涉

及都市更新審議程序疑義案(承辦人：事業科 鄭佳滿 27815696#3088） 

討論發言要點： 

（一）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公有土地管理機關) 

1. 有關本署經管國有土地參與權利變換案件就權益部分皆積極爭取。 

2. 有關區民活動中心設置於公有機關辦公大樓內之規劃妥適性乙案，本案前經

本署以 101 年 3 月 26 日台財產局改字第 10100062521 號函核示，同意提供

國稅局松山分局作為辦公廳舍及檔案庫房使用，故均由該局逕與實施者協調

相關建築規劃事宜。惟倘實施者係依臺北市政府訂頒「臺北市政府各機關接

受民間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或都市更新事業回饋捐贈公益(共)設施辦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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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都市更新條例第 44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等規

定，申請獎勵容積增設區民活動中心，屆時惠請主管機關就容積獎勵合理性

核實給與。 

（二）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六總隊(公有土地管理機關) 

1.對於鄰地是否加入的議題本總隊沒有意見，尊重主管機關的意見。 

2.對於區民活動中心設置於公有機關辦公大樓內，只要維持先前已經簽核同意

的470坪及其他相關配置以外，本總隊沒有意見。 

3.對之前蘇先生所說有關保六總隊沒有同意的問題，因這部分是民國90幾年的

事情，當時是要參與標售，且計畫是要移交給國有財產署，因此當時應以國

有財產署的意見為主。 

（三）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公有土地管理機關) 

1. 有關區民活動中心設置於公有機關辦公大樓內之規劃妥適性一節，本局前以

105年7月6日財北國稅秘字第1050026247號函表示於符合(1)本局獲配面積

未減少; (2)多出之公共空間不計入本局原獲配面積; (3)區民活動中心設立

獨立出入口，有關防火區劃與隔音設備等須符合法令規定及有效阻隔，確保

其活動運作不影響本局辦公品質與安全等3要件之前提下，原則同意於公有

機關辦公大樓設置區民活動中心。 

2. 有關鄰地陳情納入更新單元部分，本局尊重貴委員會決議，惟鄰地納入更新

單元後，本局獲配辦公廳舍規劃設計仍請符合本局前揭函文所列要件。 

3. 另本案建築規劃設計，請實施者依本局106年12月25日財北國稅秘字第

1060047715號函意見，調整事業計畫書圖中關於(1)建築配置建議;(2)機

房、昇降系統; (3)消防、防火、排水及通風設備; (4)建築圖面須補充內容; 

(5)公務大樓建材設備等級表等項次內容，並於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回應綜理

表中載明處理情形及修正頁次。 

4. 請實施者將前述意見併同本次都市更新審議會結論，提供修正後完整版事業

計畫及相關面積資料予本局，俾利確認是否符合本局使用需求及設置區民活

動中心要件。 

（四） 交通局 洪幹事瑜敏(書面意見) 

本次會議係討論都更範圍及修正設計內容，無涉交通相關議題，本局無意見。 

（五） 消防局 吳幹事尚欣(書面意見) 

有關更新單元範圍疑義，未涉本局權管，本局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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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謝幹事旻成（書面意見） 

無意見。 

（七） 簡委員伯殷 

1.蘇先生表達的問題，在程序上先澄清一下，第一，在劃定時原是由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後來變成都市更新審議會部分，在程序上是否合宜?第二，鄰

地的同意比例是適用50%或是大於劃定單元的比例?第三，有關保六總隊是否

有同意的問題?以上應要先澄清和釋疑。 

2.請問蘇先生既然了解權利變換，是否可以出具同意給實施者？ 

（八） 簡委員裕榮 

1.蘇先生所提原是經都市計畫委員會核定公告，現在由都更審議會審議問題，

因係屬都市更新條例修正都委會審議的部分，請業務科說明。 

2.有關蘇先生針對保六總隊參與的部分有提出質疑，是否請承辦科將保六總隊

同意的狀況再作一個詳細說明。 

3.後續鄰地如同意後，建議變更事業計畫及擬訂權利變換計畫併送，並重新公

展。 

（九） 何委員芳子 

1.本案之前在專案小組討論鄰地是否納入問題，幾乎所有的委員都是假如他們

都願意進來，對整個都市更新是一個正面的，但問題是目前還有兩位堅持不

加進來，這在後續是必須慎重考慮的問題，因為在原來的範圍裡面同意比已

經到達100%，而且是在97年劃定，假如因為這兩位不同意戶一直不願意，有

可能影響到這個區塊整體的發展。 

2.鄰地是屬2棟合法的4層樓建築物，可能原來有地下室和加蓋等等問題，所以

實際上使用面積是比權狀持有面積大很多，而這些加蓋如果無法以權利變換

價值來合理分配，更新後可能無法達到原本的使用面積，尤其這塊地使用分

區是屬於住三的情況。 

3.另外，本案是採權利變換方式實施，權利變換這套機制就是更新前價值與更

新後價值會透過合法的估價師，以及更新幹事及權變小組的審議，以公開、

公平、公正的方式處理更新前及更新後的權利價值，但目前鄰地表明要納入

卻沒有簽同意書，也不贊同用權利變換的方式一起更新。這個情況下，專案

小組結論是，請實施者以取得同意書為基礎下再去溝通，假如能取得同意書

再提到審議會來討論。 

4.本案經歷時程較久，也開過專案小組討論，若鄰地中的2戶不同意戶仍堅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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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參與，則無法納進來，建議倘16位所有權人都願意以權利變換的方式加入

並簽同意書後，再納進來，如不簽同意書又想個別協商，最後會拖累整個案

件。本案範圍內都是違章建築，可能影響公共安全，且97年就劃定更新單元，

如納進來會拖累本更新案，則不贊成納入。 

5.另外，鄰地面積有781㎡，依照都市更新條例相關規定，可單獨提出更新計

畫，目前的範圍沒有影響鄰地，使無法參與都市更新的問題。 

6.有關區民活動中心設置辦公大樓的部分，原先國稅局不同意，當時請實施者

再去密切溝通，經過溝通協調，已同意在有獨立出入口等的情況下設置辦公

大樓，肯定實施者在這方面的努力。 

7.本案是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分送，建議以原計畫範圍進行事業計畫審議

程序，在進入權變階段前，如鄰地都能基於權利變換的實施方式同意並簽署

同意書，後續再進行事業計畫變更。 

（十） 劉委員秀玲 

1.有關蘇先生等先前亦向都委會陳情未經都委會審議部分，查100年11月10日

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5條修法後，自劃更新單元就不需要再經過都委

會審議，只要由主管機關核准即可。 

2.當年都委會之決議係請市府依簡報內容修正後重新辦理公告，因此，第一，

市府可不可以修正？當時決議為依簡報內容修正，市府可依當時提會內容修

正計畫書，依法是可以的。第二，修正後之都市更新計畫書不需要再送都委

會審核，直接由市府公告即可。 

3.請教蘇先生本案範圍於97年5月23日即公告劃定，請問是何時陳情要劃入更

新範圍內？ 

（十一） 遲委員維新 

1.剛剛陳情人所提有關法令規定鄰地達多少百分比以上就應該納進來，那都是

在劃定更新單元時鄰地協調之規定，本案已劃定，且在當時劃定更新單元

時，法規規定毋需要進行鄰地協調。 

2.鄰地蘇先生等是在劃定後才表示要納進來，且堅持要看到事業計畫等等才願

意簽同意書，你要尊重原本計畫裡面的這些所有權人，雖然只有3人，且還

有國有土地，應尊重他們原本已經在執行的這些計畫，以前這種已經劃定的

案子，鄰地要加進來的時候，都是必需要先簽同意書才能加進來。 

（十二） 方副主任委員定安 

1.有關原由都市計畫委員會核定公告單元改由都更審議會審議問題，是依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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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5條之規定，過去更新單元的劃定必須要送都市計畫委員

會，後來取消，不必經過都市計畫委員會，除非必要，否則一般的劃定更新

單元也不需經過審議會，提到審議會來討論更新單元的劃定，反而是更為重

視，否則一般自劃更新單元，只要符合指標和程序，臺北市政府就可直接劃

定更新單元。 

2.本案的關鍵是鄰地所有權人的同意比很高，但是未出具同意書，目前有兩種

情形，一種是納入，納入後再討論後續，一種是剔除，但假設未來這三位不

同意戶整合成功，還是會面臨鄰地納入的問題。 

3.權利變換是一個公正、公平、公開的機制，依照都市更新條例的規定，是有

一套計算基礎，公有土地參與都更也是有權利的價值，每一筆公有財產，都

必須為國家捍衛每一筆土地的權利價值與分配，不論是公有地或私有地都一

樣必須捍衛，並不會因為公有地一同參加，私有地就能多得利益。 

（十三） 都市更新處 

1.針對陳情人陳情事項部分，涉及劃定更新單元4筆土地鄰地協調的部分，本

案是適用95年鄰地協調的法規，在當時相鄰土地面積是約8,200平方公尺，

依當時的法規是小於1,000平方公尺才需要辦理鄰地協調，而97年以前的案

子都是送都委會審議，後續就依照都委會劃定更新單元的程序來辦理。 

2.有關第2點保六總隊不同意參與都市更新的意見，在劃定更新單元初期，保

六總隊因為土地上有相關管有的房舍，有部分房舍仍在使用當中，因此表示

不同意，但後續有來函表示整體更新單元內55棟未領有建築執照之相關建

物，在96年將全數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目前查證在計畫範圍內保六總

隊的21筆土地都有同意參與都市更新。 

3.針對第4點部分，陳情人表示劃定更新單元排除4筆鄰地土地會影響其權益部

分，事實上104年鄰地陳情後，業提請第193次審議會及後續審議會專案小組

會議討論。 

實施者回應: 

（一） 有關前兩位不同意納進來的陳情人，由於他們目前似乎都有地下室，所以使

用面積非常大，參與更新後大概都分不回去，所以這兩位陳情人從頭到尾都

不願意納進來。 

（二） 蘇先生代表19位所有權人中的16位同意者進行發言，有13戶是同意的，一直

以來都由蘇先生代為發言，今蘇先生代表10人，不曉得是否呼應到廖先生剛

表示目前已沒有這麼多人同意之情況？至於蘇先生剛才提到法令的問題，這

個時間已經有點遠了，這件案子的單元範圍是94年送件並於96年公告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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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且係依當時的相關法令劃定的，這是有時間性的問題。 

（三） 另外蘇先生表示他們面積是781m2，旁邊是現有巷，以後他們無法辦理更新，

但事實上現有巷也是建地，因次周邊整個街廓範圍都可以劃定辦理更新，全

街廓範圍非常大，並非如蘇先生所講的情況。 

（四） 雖然本案的實施方式是權利變換，但本案目前同意比例是100%，目前鄰地有

兩戶明確表達不同意，一戶找不到人，其餘的13戶雖有意願，但仍未簽事業

計畫同意書，如納入本案，以後可能會面臨強拆的問題。 

（五） 以往的經驗，住三的使用分區、4層樓公寓參與都更之後，未來分回去的面

積通常會比原來的使用面積小，先說明讓鄰地的所有權人了解。實施者也有

進行試算，若以都更獎勵41%，地主分回70%的情況下，也僅有半數可以達到

原來的使用面積，這裡所稱原來使用面積不包含加蓋及地下室的部分，以共

同負擔比30%試算，獎勵值用現在的1.41倍的情況下，舉例門牌號碼5-1號、

5號及3號等是分不回原來的室內面積。 

（六） 實施者是建設公司本來就是要找土地的，如果陳情人要加進來當然歡迎，但

實施者期望是真誠的想加入，在開了那麼多次的委員會和專案會議，實施

者都有表達歡迎之意，且這個案子是以權利變換實施，在上次審議會也有

委員提到，權利變換實施者是不需要跟地主簽協議的，這部分當時蘇先生

也有表示了解，而且委員也有詢問蘇先生是否了解權利變換?需不需要再解

釋，蘇先生也明確的表示他十分了解。但若是清楚，希望大家能是真誠的

來參與更新，實施者不會再私下跟陳情人作任何協議，只要能提供實施者

同意書，實施者都很願意納入，剩下兩戶不同意和一戶找不到人的部分，

實施者會共同努力來與其協商。 

（七） 然而鄰地既然願意進來卻不願意提供同意書，這是實施者非常質疑也擔憂的

地方，希望鄰地有任何理由都可以在大會中提出，共同來解決，如果是擔

心建築設計不滿意，實施者同意蘇先生派代表來參與。 

（八） 實施者依然願意再與鄰地協調一次，並詢問意見，願意誠心一起努力，實施

者向陳情人說明，公有地分回部分不可能分給私人。 

（九） 如果走到事業計畫核定鄰地同意也簽署同意書，再進行變更事業計畫及擬訂

權變計畫併送且重新公開展覽，之後可再討論，坦白說實施者也擔心鄰地簽

同意書後公開展覽時再撤回同意書，惟4、5樓要分回原面積是真的有困難，

除蘇先生了解權利變換，不曉得其他鄰地是否也都清楚明白，其實這4筆鄰

地是符合危老條例，建議陳情人可以整合其他3戶後考慮進行危老。 

決議：請實施者於107年7月底前以權利變換條件為基礎，與鄰地再次進行溝通協

調，並請實施者就鄰地依危老條例的可行性進行評估，後續提請審議會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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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並請律師見證本案程序。 

三、「擬訂臺北市文山區木柵段一小段912地號等3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

利變換計畫案」都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事業科 林雯萱 2781-5696#3067) 

討論發言要點： 

（一） 消防局 林幹事清文（書面意見） 

有關更新單元範圍疑義，未涉本局權管，本局無意見。。 

（二） 交通局 洪幹事瑜敏（書面意見） 

本次討論事項無涉交通，故本局無意見。 

（三） 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謝幹事旻成（書面意見） 

無意見。 

（四） 何委員芳子 

1. 本案仍有部分所有權人尚未出具同意書，請實施者說明其處理情形。 

2. 同意以此次修正後的更新範圍續行程序。 

（五） 遲委員維新 

1. 鄰地地主若有意加入原有更新單元範圍，目前審議原則須同意比例高於原有

更新範圍內才有可能經由審議會審議納入。 

2. 同意以此次修正後的更新範圍續行程序，以維護原有更新單元內地主自身的

權利。 

（六） 簡委員伯殷 

1. 本案未來有關計畫道路協助開闢部分，請實施者依據法令規定，擬具開闢計

畫，提列補償費用。 

2. 本更新單元基地前後高低差有一層樓，請建築師建築設計時妥善考量。 

實施者回應: 

（一） 目前尚未出具同意書之所有權人其持分土地面積甚小，無意參與權利變換計

畫分配房屋或合併分配，部分所有權人要求實施者直接購買，實施者因本案

審議延宕因此尚未與其達成協議，若本案能順利確認更新範圍可以進行下一

都更程序，實施者必將盡快與該部分所有權人達成協議以取得同意。 

（二） 鄰地910、911、914、915地號4筆土地合計面積超過500平方公尺，可以自行

劃定都市更新單元，自行辦理都市更新，也可以依「危老條例」辦理改建，

並非一定要與本案合併辦理更新改建，既然鄰地910、911、914、915地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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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土地及其地上物所有權人大部分並不同意參與實施者擬具更新事業計畫

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就不該將4筆土地納入本更新案範圍內。 

（三） 鄰地910、911、914、915地號等4筆土地非本案當初劃定更新單元之範圍，

從98年核准劃定本更新單元至今共召開7次協調會，所有權人出具制式同意

書格式僅有106年07月21日這次1位所有權人出具同意納入更新單元同意

書，鄰地910、911、914、915地號等4筆土地及其地上物所有權人同意比例

過低，請委員同意不將鄰地4筆土地納入本更新案範圍內。 

決議： 

（一） 同意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987地號排除更新單元範圍，

919-1、919-2及920地號等3筆土地納入更新單元範圍，倘未來本案進行更新

程序時，若該鄰地鄰地910、911、914、915地號等4筆土地可以取得高於本

更新單元同意比例時，請實施者考慮將其納入更新單元範圍。 

（二） 調整後更新單元範圍請實施者依據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重行公開展覽之程序。 

四、申請自行劃定「臺北市松山區敦化段一小段440地號等5筆土地為更新單元」都

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企劃科 李怡伶 2781-5696#3041) 

討論發言要點： 

（一） 消防局 吳幹事尚欣(書面意見) 

有關消防車輛救災動線及活動空間部分，請依內政部(營建署)102年7月22

日修正「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規定辦理。 

（二） 交通局 洪幹事瑜敏(書面意見) 

本局無意見。 

（三） 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謝幹事旻成（書面意見） 

無意見。 

（四） 邱委員世仁 

1. 本案係屬住宅區，依法應不得申請開放空間容積獎勵。  

2. 本案申請退縮人行步道容積獎勵之面積與不申請都市更新容積獎勵之東南

側開放空間重疊，其重疊部分是否不爭取都市更新容積獎勵請予說明。 

3. 基於開放空間之有效提供，建議未來於事業計畫階段應補充景觀配置、 街

道家具規劃及後續維護管理等計畫。另本案鄰敦化北路120巷退縮部分未來

亦可考量街道傢俱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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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簡委員伯殷 

1. 本案北側退縮留設3.64公尺無遮簷人行道，惟現況有二棵老樹是否計畫保

留。 

2. 本案提供公益性設施新增自行車停車空間，惟本案鄰近現況多停設機車，建

議可考量提供機車停車位之可能性。 

3. 簡報13頁公益性內容示意圖與會議資料不同，請釐清後修正。 

4. 本案基地及臨路面寬不大，鄰近圖書館，建議可配合圖書館設置有頂蓋型的

開放空間作為人行緩衝及休憩空間。 

（六） 遲委員維新 

1. 本案未來申請之人行步道獎勵之面積是否扣除建築物出入口部分，另本案出

入口設置區位是否位於開放空間請予說明。 

2. 本案未來是否申請容積移轉？現所提公益性構想中之開放空間未來不爭取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另本案產權單一，規劃單位是否評估過適用危老辦法之

可行性。 

（七） 蕭委員麗敏 

本案提供之公益性設施是否申請都市更新容積獎勵應敘明清楚，另車位提供

未來是否收費請一併敘明。 

（八） 劉委員秀玲 

1. 本案之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開放空間無法申請開放空間容積獎勵，而非

不申請。 

2. 本案提供之自行車停車位，應考量未來交通局是否願意受贈。 

3. 本案提供之公益性回饋內容似不充足，針對開放空間是否有其他規劃設計構

想。 

4. 本案公益性部分，贊同簡委員建議，開放空間留設於南側較北側區位使用效

益大，公益性設置應把地區需求及如何與圖書館配合等納入考量。 

（九） 鄭委員淳元 

1. 腳踏車停車位贊同放置於平面；機車停車位則不建議，會壓縮開放空間面

積；另本案是否有機會提供一些供公眾使用之公益機車停車位。  

2. 本案基地面積小，可考量合併北側及東南側之開放空間集中留設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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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回應: 

（一） 參酌簡委員意見，原留設頂蓋型自行車空間(33席)調整為頂蓋型開放空間。 

（二） 鄰敦化北路120巷路側，將增加退縮為6公尺人行道至現行規劃方案柱位中間

位置，未來將配合設置街道傢俱，提供市民一個休憩的空間。 

決議：請申請單位依委員建議修正本案公益性內容，本案修正通過。 

 

 

 


